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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文件

投诉处理决定书

一、相关当事人情况

（一）投诉人

西安盛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地址：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路 66 号宏源大厦 208 室

（二）被投诉人

1.汇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称代理机构）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团结南路 12 西安国际人才大厦

A 座北 1508

陕财办采投处〔2025〕3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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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陕西省政务大数据服务中心（以下称采购人）

地址：西安市新城区新城大院

二、基本情况

2025 年 2 月 24 日，本机关受理投诉人就“陕西省数字政府

网络安全监测提升及服务优化项目”提起的投诉。投诉事项为：

1.采购包2采购需求中1.2.3.1安全监测提升服务中对6类工具

进行了数量、性能、端口、功能要求，不属于技术服务要求；2.

采购包 2 评分标准中，服务要求响应求涉嫌指向特定供应商；3.

招标文件 1.2.3.1.1 安全检测设备服务对潜在供应商设置技术

门槛；4.采购包 2 评标办法 5.6.2 评分标准要求证书属于以不合

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。本机关受理后依法进

行书面审查，向采购人、代理机构调查，并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

向原论证专家调查，现依法作出处理决定。

三、处理决定

关于投诉事项 1、2、3，经查投诉人质疑函，该 3 个投诉事

项未在提起投诉前依法向采购人或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，不符合

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十九条第二

款第（一）项“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”的法定受理条件，

属于无效投诉事项。

关于投诉事项 4，经查招标文件采购包 5.6.2 评审标准，要

求项目经理具备有效期内以下资质：（1）本科学历及以上；（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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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信息安全工程师；（3）具备

注册信息安全工程师 CISP 证书；（4）具备注册数据安全治理

CISP-DSG 资质证书；（5）具备云安全工程师 CISP-CSE 资质证书；

（6）具备注册渗透测试工程师 CISP-PTE 或注册渗透测试专家

CISP-PTS 证书；（7）具备信息安全保障人员应急服务证书。服

务人员要求项目所提供人员中应至少有 4 名工程师同时具备

CISP、渗透测试相关证书；3 名人员同时具备 CISP、CISP-DSG

数据治理相关证书；3 名人员同时具备 CISP、安全运维相关证书；

3 名人员同时具备 CISP、应急响应相关证书；2 名人员同时具备

CISP、项目管理相关证书；2 名人员同时具备 CISP、信息安全工

程师证书；3 名人员同时具备 CISP、CISP-CSE 云安全证书。经

原论证专家及采购人确认，关于采购包 2 关于人员资质的评分赋

分要求，符合本次项目合规性交付的要求，资质均为国家相关权

威机构证书，所要求的资质证书与本项目紧密相关，且要求内容

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相关规定。本机关认为，

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特点及实际情况提出对应的采购需求，要求

项目负责人具备特定学历或具有相关证书一般不属于以不合理

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该投诉事项缺乏事

实及法律依据，不成立。
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 号）第二

十九条规定第一、二项规定，驳回投诉事项。



如不服本投诉处理决定，可在本处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60

日内向陕西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

6 个月内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5 年 4月 7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4月 8 日印发


